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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管委会及有关单位： 

        为进一步落实县委、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部署，加大招商

引资工作力度，不断提高我县对外招商引资工作成效，为 2017

年度招商引资工作做好准备，推进招商项目编制、储备工作常

态化、制度化，持续做好我县招商引资工作。经县人民政府研

究，将在全县范围内征集招商项目以充实招商引资项目库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          

项目拟分为农林业、基础设施、三产发展、产权流转、社

会事业、高新技术等六大类。 

包括花卉苗木、特种种植养殖、生

物医药、生态旅游农业、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建设、农副产品加

工以及农业产业化等。 

包括道路、桥梁、污水处理、垃



 

 
-业性业-业

圾处理、园林绿化、停车场、新型墙材、房产开发、旧城改

造、园区建设以及其它城市基础设施等，重点推介各乡镇小城

镇化建设项目。 

包括宾馆酒店、仓储运输、现代

物流、大型专业市场、连锁超市、购物中心以及各类服务业项

目等。 

包括各行各业、各种所有制拟对

外盘活、流转的企业、项目或资产（厂房、土地、设备、设

施、技术等）。 

包括科技教育、医疗卫生、休闲

娱乐、文化体育等各类社会事业项目。 

包括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技术、

新产品等。 

 

（一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我县“十三五”规划及产业发展

定位，有利于促进全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可持续发展，重点

整理出产业关联度高、开发带动作用大、对接性强、发展前景

好、成熟度高、能满足客商投资需求的优质项目。 

（二）突出特色重点产业和区域优势资源，重点围绕新型

工业化、农林业及生物资源开发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新型能源开

发、文化旅游开发、社会事业、现代物流及服务业等重点领域

挖掘项目。要突出以土地流转开发、中低产林地改造、特色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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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（核桃、中药材、特色经济林果种植及畜禽、水产养殖）、

农副产品加工、水电等优势资源类项目和特色工业项目进行报

送。 

（三）填报的项目要做到“一引领三符合”，即：以规划为

引领，符合国家产业指导目录、符合全省产业规划和空间布

局、符合当地重点发展产业。要突出项目的可行性，可供开发

建设的资源要真实可靠，项目前期工作要扎实有效，项目开发

建设所需各项条件能够落实，可操作性强。 

 

招商项目的组织工作是全县

招商引资的重要基础性工作，项目组织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招商

引资工作的成败。请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，抽调精干力量，全

面调研论证，认真组织编写一定数量的招商项目，主要领导要

亲自过问督查。编写中应注意项目自身的性质和特点，项目名

称、实施地点、资源状况、建设内容、投资估算及联系人等重

点要素要齐全，确保推出的招商项目能满足投资推介需要。 

各单位在组织项目时，要立

足勐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用战略眼光谋划项目，以大手

笔开发项目，尽量提升项目对外招商的吸引力和可行性。征集

的项目须同时具备六个条件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符合勐海发

展规划，项目法人有招商意愿，项目前期工作扎实到位，具备

对外招商条件，单个项目总投资一般在 2000万元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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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单位认真开展招商引资

项目的调研、筛选、填报工作。每个单位至少要提报 2 个项

目，于 2016年 8月 30日前将填报的项目填写《

》，内容尽量具体，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，报送至县招

商合作局和县人民政府督查室，同时报送电子文档，以便进行

最后的评审、入库、汇编工作。 

5199008 

mhzshz@126.com  

5122428

mhxzfdcs@126.com  

 

附件：1. 云南省招商项目书  

             2. 云南省招商项目背景资料格式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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